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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。 

 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：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

2、预计的经营业绩： 同向向上 

项目 

本报告期 

（2018年 1月 1 日— 

2018年 6月 30 日） 

上年同期 

（2017年 1月 1 日— 

2017年 6月 30 日）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

净利润（万元） 
盈利：约 14000 万元至 16000 万元 盈利：550 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约 0.29 元至 0.33 元 0.01 元 

 
 
二、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务的规模及盈利能力继续高速增长，经济运行质量、效益持

续提升。 

1. 加大市场开发力度，提高盈利能力。通过优化产品结构，以提高产品质量和保

证交货期来赢得用户，逐步提升了高附加值产品（高压防爆电机、同步电机等）的市场

占有率，从而使公司持续盈利的能力大大增强； 

2.强化内部管理，提升经济效益。通过提高产品质量、降低采购成本、加强成本费

用预算控制等多渠道控制降低成本费用，也是公司持续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措施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

1、本业绩预告数据为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详

细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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